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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华汇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 

 

 

浙江华汇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

年 10月 24日收到袁建华、徐一鸣、余钢、柯海江和王维翀等人，

关于《浙江华汇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人到期不续约的

声明》，声明在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关系于 2019年 10月 24日解除。

现就该事项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签署及执行情况 

2016 年 6 月 1 日，袁建华、徐一鸣、余钢、张水根、陆伟岗、

柯海江和王维翀 7 人签订了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约定：在本协议有

效期内，在各方拟就有关浙江华汇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公司股东大会、董事会提出议案之

前，或在行使股东大会、董事会等事项的表决权之前，一致行动人内

部先对相关议案或表决事项进行协调，直至达成一致意见；难以达成

一致意见，在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前提下，以

甲方（袁建华）的意见作为一致行动的意见；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除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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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情形外，一致行动人保证在参加公司股东大会、

董事会行使表决权时按照各方实现协调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行使表决

权，一致行动人可委托七方中一方代为参加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并行使

表决权。该约定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袁建华、徐一鸣、余钢、张水根、

陆伟岗、王维翀和柯海江的一致行动期限自协议签署之日至公司在全

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满三年后为止。 

二、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解除的情况 

公司于2016年10月24日挂牌，故协议期满日为2019年10月23

日。由于袁建华、徐一鸣、余钢、张水根、陆伟岗、王维翀和柯海

江的一致行动协议自2019年10月23日期满，袁建华、徐一鸣、余

钢、张水根、王维翀和柯海江将不再续约此一致行动人协议。上述

七人在公司决策事宜方面不再保持一致行动关系，各自按照法律、

法规、规范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依照自己的意愿独立发表意见和

行使投票权，行使各项权利，履行相关义务。 

三、一致行动人持股及公司任职情况 

序号 姓名 持股数量（股） 
持股比例

（%） 

公司任 

职情况 

1 袁建华 0 0 无 

2 徐一鸣 0 0 董事 

3 余 钢 0 0 无 

4 张水根 0 0 无 

5 陆伟岗 0 0 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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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王维翀 0 0 董事 

7 柯海江 0 0 董事长 

备注：上述股东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

控股股东华汇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股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公司一致行人动关系不再续期未对公司的经营管理、人员独

立、资产完整、财产完整、财务独立造成不良影响，公司仍具有独立

经营能力，在运营等方面与各股东保持独立，公司现经营管理层仍将

继续稳步推进公司的长远发展。因此，本次公司股东一致行动关系不

再续期不存在对公司的控制权及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形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关于浙江华汇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人到期不续

约的声明》 

浙江华汇装饰工程股份有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10月 24日 

 


